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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齡男子兵籍調查作業規定 
內政部 90年 3月 15 日台（90）內役字第 9078922 號函訂定 

內政部 100 年 9 月 14 日台內役字第 1000830364 號令修正發布 

內政部 101 年 11 月 23 日台內役字第 1010830784 號令修正發布 

內 政 部 103 年 6 月 3日台內役字第 1030830289 號令修正發布  

一、為建立役齡男子兵籍及各項基本資料資訊化，並作為徵兵處理之依據，

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

二、兵籍調查之對象： 

(一)徵兵及齡男子。 

(二)補行徵兵處理之役齡男子。 

(三)大陸地區、香港、澳門來臺之役齡男子，自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

起，屆滿一年者。 

(四)歸化我國國籍之役齡男子，自初設戶籍登記之翌日起，屆滿一年

者。 

(五)具僑民身分之役齡男子，回國居住屆滿一年者。 

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每年十月二十日前，就次年度兵籍調查有

關作業規定及應行注意事項，召開兵籍調查講習會。  

四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役政主管應於每年徵兵及齡男子名冊轉錄基準

日前，協調戶政事務所主任決定雙方工作人員及配合事項。  

五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於每年十一月二十日前，召集辦理兵籍調查

有關人員舉行講習，就下列事項加以講解：  

(一)徵兵及齡男子名冊之轉錄事項（RMSC2110）。  

(二)兵籍表之建立事項。  

(三)通知書之送達與實地調查事項。 

(四)其他有關事項。 

六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役政單位，應以資訊系統按規定時間執行徵兵

及齡男子資料轉錄作業，並列印三份徵兵及齡男子名冊（RMSC2180），

一份自存，一份送由戶政事務所備查，一份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七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役政單位對下列人員資料應在徵兵及齡男子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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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備考欄註記並輸入資訊系統： 

(一)出境役男，應查註其出境日期、事由及居留地。 

(二)僑民役男應查註其身分後，依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

法辦理，並列入專冊管理。 

(三)大陸地區、香港、澳門來臺役男，應查註其身分、來臺日期及戶

籍遷入登記日期。 

(四)志願入營役男，應查註入營日期、服役單位、核准現役文號。 

(五)羈押或服刑中役男，應查註刑案、刑期之起訖日期及執行機關，

於原因消滅後依法徵處。 

(六)管訓中役男，應查註管訓起訖日期、執行機關及住址，於原因消

滅後依法徵處。 

八、兵籍表（RMSC21J0）二份由役政單位以道林紙一○○磅Ａ４紙張，由

資訊系統列印。 

九、兵籍表之製作及填寫，應依下列規定處理： 

(一)兵籍序號、兵籍號碼、姓名、出生別、出生年月日、戶籍地、家

屬：由資訊系統列印。 

(二)宗教：如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等。 

(三)家屬：除資訊系統提供之資料外，應補正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、

姊妹、配偶、子、女等。除父母不論存歿，均須填寫外，其餘親

屬如已死亡，可免填。 

(四)教育程度：填寫最高學歷學校科系組別及畢(肄)業起訖年月(含預

計畢業年月)。 

(五)民間專長：填寫所擅長之職業技能，如汽車修護、駕駛。 

(六)健康情形：依役男實際體能狀況，如「健壯」、「瘦弱」、「良好」

等，尤其有明顯之身心障礙者，如啞、聾、智能不足、癲癎、精

神疾病、心臟病變、肝功能異常及其他病變等應查明填註，領有

身心障礙手冊者，應註明類別及等級。 

(七)徵兵處理通報人：應以役男之戶長、直系尊親屬或配偶為通報人，

無通報人者，應由役男委託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居住之親友一人

擔任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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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調查役男升學意願，並於兵籍調查處理申報登記（RMSC2130）登

註是否報考大專，系統即自動處理，並對報考者延期徵兵檢查截

止日期顯示為二十歲之年十一月十五日，以配合體檢時間之通知。 

十、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通知書（RMSC2150）由役政單位以資訊系統列

印，備考欄加註「如役男升學意願變更，應主動向役政單位辦理更正，

俾更新資料，通知徵兵檢查」，交村（里）幹事於十二月二十日前送達

徵兵及齡男子或其徵處通報人，並當場就兵籍表辦理調查，其應注意

事項如下：  

(一)兵籍表各欄位應依第九點規定填寫。  

(二)役男及其戶長等均外出，或其他原因，無法當場辦理完成時，則

排定時間、地點，通知其屆時攜帶有關證件，到場接受調查。  

(三)前款調查時間，宜酌情排定二次以上，並視實際需要，妥為區分

梯次，以方便役男到場，並節省其等候時間；調查地點，應力求

把握役男就近方便之原則，以資便民。  

(四)配合徵兵檢查時間之排定，役男參加體檢時間意願同時由役男或

其徵處通報人填報。 

(五)依徵兵規則第十七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理徵兵檢

查前，應向社政單位比對役男身心障礙資料，或由役男檢具身心

障礙手冊、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，符合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與體

位區分標準免役體位判等對照表規定者，由徵兵檢查會判定其體

位。  

(六)役齡前出境役男於轉錄之基準日前已設戶籍者，由戶籍地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主動列額並辦理兵籍調查，建立兵籍資料。役男出

境二年以上，戶籍雖為遷出國外之登記，惟尚未喪失國籍，如其

父母或父母一方仍居住國內者，應通知辦理兵籍調查依規定列額。  

前項兵籍調查作業，除當場辦理外，得兼採郵寄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

網路等方式辦理。 

十一、役男徵額歸列之規定如下：  

(一)役男設戶籍所在地者。  

(二)役男戶籍遷出，尚未接獲遷入地列額通知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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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經填發徵集令或通知為預備員之役男戶籍有異動者，仍以戶籍

異動前之戶籍地為列額地。  

(四)因免役、禁役、喪失我國國籍、死亡或經死亡宣告者，戶籍地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註銷列額，並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備查。  

十二、各級役政單位應於每年四月一日前完成役男徵額歸列之調查 

      連繫，並密切配合，妥善處理，以期防止漏辦徵處或重複列額情形

發生。  

十三、已依規定辦理徵兵處理及考取軍、警學校之役男，遷出地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應主動將其兵籍資料移送遷入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並會查，避免重複辦理徵兵處理。 

十四、徵兵及齡前已發生行方不明者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即派員訪

問調查，對未列報失蹤人口者，請通知役男家屬向警察機關報案查

尋，經查獲者，即依規定辦理徵處；未經查獲者，依下列規定處理：  

(一)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應於每年四月二十日以前，列印「失

蹤人口役男名冊」（RMSC21B0）一式四份，一份自存列管，二份

分別送戶政事務所及警察機關依規定辦理查尋，於查獲時，依

法註銷查尋註記並通知役政單位處理，另一份函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。 

(二)對失蹤人口役男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次年再補發一次通知

（通知書保存期限二十年），其有妨害兵役之嫌者，應檢具事

證，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處理。 

(三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收到名冊後，視實際需要，隨時派員調

查處理。 

十五、役男經兵籍調查編立名冊後，其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

別變更或因其他戶籍登記事項異動時，戶政事務所應隨時以資訊系

統通報役政單位登記。  

十六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接獲戶政事務所有關役男遷出（入）通報

時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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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役男異動連繫，由遷出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於二日內，主

動向遷入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移送兵籍資料。 

(二)遷入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逾十五日仍未接獲前款兵籍資料，

應即向遷出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索取兵籍資料。  

(三)異動連繫案件，於文到二日內填發役男異動管理通知，經確定

列額及除額，應於資訊系統登錄，並通報各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備查。 

十七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兵籍調查完成後，依調查資料於資訊系統建

檔，並列印「未處理申報人員名冊」（RMSC2F30）清查，每年四月二

十日前以資訊系統列印調查統計表後傳輸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

並函報名冊一份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彙造全縣市統計表，於每

年四月二十五日以資訊系統傳輸內政部，並分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後備指揮部或服務中心各一份。 

十八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理兵籍調查期間，

應派員赴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督導抽查作業情形，依權責辦理

獎懲。 

十九、辦理兵籍調查作業人員，對於各項表冊，務必確實依規定辦理 

      ，如意圖便利他人逃避服役，故為遺漏或不實之記載；役男如意圖

避免徵兵處理，而有隱匿不報或為不實之申報，或對於兵籍調查無

故不依規定處理，或居住處所遷移無故不申報，致未能辦理兵籍調

查等情事，其涉有妨害兵役治罪條例之嫌者，移送法辦。 

二十、依兵役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提前於十八歲之年辦理徵兵處理之

男子，其兵籍調查作業準用本規定辦理。 

二十一、有關辦理役男兵籍調查所需經費，依兵役法第四十九條規定，由各

機關依據預算法令編列預算支應。  


